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有偿招生违规行为

处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对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职学校”）有偿招生违规行为的处理，保证中职学校招生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年修订）、《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实施办法》及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中职学校招生，是指中职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高中）通过国家教育考试或者国家认可的入学方式招收初中、高中或其他学历毕业生等生源的行为。
第三条  中职学校、生源学校、学校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等，在中职学校招生工作过程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招生管理制度进行的有偿招生或参与有偿招生行为的认定及其处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中职学校对有偿招生行为负主体责任，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对所属中职学校有偿招生行为负主管责任，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依规处理各类有偿招生行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政策制订和解读。
第五条  中职学校招生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有偿招生行为：
（一）利用经济手段招揽、买卖生源的；
（二）与生源学校签订招生等相关协议并违规给予相应费用或其它利益回报的；
（三）按招生人数违规向生源学校教职工或其工作人员支付费用或其它利益回报的；
（四）委托中介机构、个人或利用在校学生招揽生源并支付活动费、高额差旅补助等费用的；
（五）向推荐生源的个人赠送礼金、礼品、有价证券等或组织旅游、宴请、娱乐等活动的；
（六）按招生人数违规给生源学校教职工发放奖金的；
（七）以其他名义违规向生源校办企业、合作企业等单位转移资金并用于支付招生费用的；

（八）与网络直播平台、在线教育平台、网络主播等新兴渠道合作，虚假宣传，引导考生报考特定学校，学校向网络直播平台、在线教育平台、网络主播等支付费用（报酬）或其它利益回报的；

（九）借助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家长委员会等特殊关系，引导特定考生群体报考特定学校，学校则以赞助、捐赠等名义给予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家长委员会资金支持的；

（十）采用“实习合作”“就业推荐”“课程合作”“设备支持”等隐性手段，与企业或培训机构达成默契，引导特定考生或人员报考，学校给予经济补偿或其它利益回报的；

（十一）购买生源信息，或与教育咨询公司合作，获取学生的报考意向数据，学校给予咨询公司一定费用（报酬）或其它利益回报的；

（十二）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进行针对特定群体招生宣传，承诺给予奖学金、助学金等优厚条件引导考生报考的；
（十三）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有偿招生行为。
第六条  中职学校有上述第五条情形之一的，由教育主管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学生，退还所收费用。查核一起的，取消学校年度评优评先资格，调减学校经费分配因素；连续两年查核有违规行为的，核减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并列为未达标中职学校；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责令停止招生资格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直至依法依规撤销该校招生资格、吊销办学许可证。
第七条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视情节轻重依法依纪依规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条  初级中学或其他等生源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参与有偿招生行为，由教育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责令限期改正。收取费用的，责令退还有关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视情节轻重依法依纪依规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推荐、买卖生源获取经济利益的；
（二）与招生中职学校签订招生等相关协议并获取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回报的；
（三）向中介机构或个人推荐、组织生源并获取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回报的；
（四）向招生中职学校收取“入场费”“生源回扣”等费用的；
（五）欺骗、恐吓、误导、替代或强迫学生填报志愿并获取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回报的；
（六）接受招生中职学校、招生中介机构提供的礼金、礼品、有价证券等或参加其组织付款的旅游、宴请、娱乐等活动的；
（七）有偿提供、出售生源信息的；
（八）其他违反相关规定有偿提供生源的行为。
第九条  中职学校招生工作人员及其他教职员工出现本办法第五条或以能录取学生进校为理由，向学生家长索拿现金或礼品的；初级中学或其他生源学校教职员工出现本办法第八条违规情形的，可认定为参与有偿招生行为，由所在学校及相关部门依据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年修订版）、《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实施办法》，以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对其作出处分决定或者给予其他处理，并作为师德师风失信人员录入江西省师德师风信用平台；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条  学校或主管部门对有偿招生违规行为进行监管和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分别由教育主管部门或上一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视情节轻重依法依纪依规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有偿招生行为督导不到位的；
（二）有偿招生问题排查发现不及时的；
（三）放任或默许学校进行有偿招生或参与有偿招生行为的；
（四）对有偿招生或参与有偿招生违规行为处理不及时、处理不当，或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推诿隐瞒，或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多次出现有偿招生行为引起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其他监管或处理不力的行为。
第十一条 各校应建立监督举报机制，将禁止有偿招生的承诺书在学校官网上公示，列出有偿招生行为，公布监督举报电话，鼓励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有偿招生行为进行举报，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各校应建立自查自纠机制，每年中考前通过召开校长办公会、校务会、教职工会议等形式，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加强招生政策和工作纪律的宣传教育，使广大教职工了解严禁有偿招生的有关规定要求；紧盯志愿填报关键时间节点，调整完善招生工作方案，严格招生财务支出，开展有偿招生自查自纠，及时整改自查发现的问题。
第十三条  中职学校和其他生源学校教职员工以外的其他人员或机构违规进行有偿招生或参与有偿招生，造成严重影响和不良后果的，相关案件线索应当依规依纪依法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 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每年暑期组织所属中职学校有偿招生行为检查，发现违规行为及时处置，并将处理结果向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备。
第十五条  有关学校主管部门掌握学校有偿招生线索或接到群众实名举报的，应当立即启动相关程序，视情况组织财务、纪检监察、审计等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和认定处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的，应及时上报，必要时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参与或直接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对有关责任人员或学校违规行为的处理，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做到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明确、处理适当。对有关责任人员或学校的有偿招生行为调查和收集证据时，应当有2名以上工作人员在场。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当事人或学校的陈述和申辩。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